二○○九年

内蒙古自治区离退休干部工作统计表
填报单位：                          (盖章)

负 责 人：                          (签名)

填 表 人：                          (签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内 蒙 古 党 委 老 干 部 局 制

2009年11月

说      明

为全面了解全区离退休干部工作队伍建设和为离退休干部服务机构、设施建设情况，掌握全区落实离退休干部政治、生活待遇情况，特印制本统计表。

一、填报要求

1．本表按地区、部门隶属关系填写，并以盟市、厅局为单位汇总上报；中央和自治区垂直管理的单位由自治区一级主管部门统一填报；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直接对口的区直各大企事业单位，直接上报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并抄送主管部门。其他驻盟市区直企事业单位按惯例由当地党委老干部局填报，并加以说明。单位隶属关系发生变化，在数字截止时间内移交手续尚未办理完毕的，仍由原主管单位负责统计。

2．统计数据起止日期为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3．离休干部统计范围要与《离退休干部情况统计表》的统计范围一致。注意审核表内表间的数字关系、逻辑关系，与上年统计变化较大的数据要认真核查，并注明原因。

4．请认真阅读各表的详细注解，严格按要求填报。

5．上报的统计报表要经单位领导审核签字、加盖公章。

二、上报时间

区直单位务于2010年1月10日、盟市及驻呼外大企业于2010年2月20日前将打印的统计报表(A4纸型)及有关情况的说明报送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办公室。
全区离退休干部工作机构和人员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数字截止时间：2009年12月31日      单位：个·人                   第一表                                                   

	      

机构数  项目
人数

单位(地区)
	序

号
	离退休干部工作机构
	离退休干部工作人员
	领 导 班 子
	兼职老干部行政管理人数

	
	
	机

构

数
	机 构 级 别
	编

制

数
	实 有 人 员
	
	其中：

大专及以上

学历人数
	

	
	
	
	正

厅
	正

处
	副

处
	正

科
	副

科
	
	人
数
	大专及以上

学历人数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  计
	1
	
	
	
	
	
	
	
	
	
	
	
	

	自治区
	党委老干部局
	2
	
	
	
	
	
	
	
	
	
	
	
	——

	
	行政单位
	3
	
	
	
	
	
	
	
	
	
	
	
	

	
	事业单位
	4
	
	
	
	
	
	
	
	
	
	
	
	

	
	企   业
	5
	
	
	
	
	
	
	——
	
	
	
	
	

	盟

市
	党委老干部局
	6
	
	
	
	
	
	
	
	
	
	
	
	——

	
	行政单位
	7
	
	
	
	
	
	
	
	
	
	
	
	

	
	事业单位
	8
	
	
	
	
	
	
	
	
	
	
	
	

	
	企   业
	9
	
	
	
	
	
	
	——
	
	
	
	
	

	旗县市区
	党委老干部局
	10
	
	
	
	
	
	
	
	
	
	
	
	——

	
	行政单位
	11
	
	
	
	
	
	
	
	
	
	
	
	

	
	事业单位
	12
	
	
	
	
	
	
	
	
	
	
	
	

	
	企   业
	13
	
	
	
	
	
	
	——
	
	
	
	
	


注：1．本表只统计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离退休干部行政管理机构及人员情况，不包括所属服务单位人员； 
2．兼职工作人员指未设离退休干部工作机构的单位中，以从事离退休干部工作为主的人员。
全区离退休干部工作服务机构和人员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数字截止时间：2009年12月31日     单位：个·人                   第二表

	          项

    目

机构数、

人数

地区、单位
	序

号
	服务机构工作人员
	老干部活动中心(室、站)
	老 年 大 学
	干  休  所
	其  他

	
	
	合

计
	其中
	机

构

数
	工作人员
	机

构

数
	工作人员
	机

构

数
	工作人员
	机

构

数
	工作人员

	
	
	
	专

职
	兼

职
	
	专

职
	兼

职
	
	专

职
	兼

职
	
	专

职
	兼

职
	
	专

职
	兼

职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  计
	1
	
	
	
	
	
	
	
	
	
	
	
	
	
	
	

	自治区
	党委老干部局
	2
	
	
	
	
	
	
	
	
	
	
	
	
	
	
	

	
	行政单位
	3
	
	
	
	
	
	
	
	
	
	
	
	
	
	
	

	
	事业单位
	4
	
	
	
	
	
	
	
	
	
	
	
	
	
	
	

	
	企   业
	5
	
	
	
	
	
	
	
	
	
	
	
	
	
	
	

	盟市

	党委老干部局
	6
	
	
	
	
	
	
	
	
	
	
	
	
	
	
	

	
	行政单位
	7
	
	
	
	
	
	
	
	
	
	
	
	
	
	
	

	
	事业单位
	8
	
	
	
	
	
	
	
	
	
	
	
	
	
	
	

	
	企   业
	9
	
	
	
	
	
	
	
	
	
	
	
	
	
	
	

	旗县市区
	党委老干部局
	10
	
	
	
	
	
	
	
	
	
	
	
	
	
	
	

	
	行政单位
	11
	
	
	
	
	
	
	
	
	
	
	
	
	
	
	

	
	事业单位
	12
	
	
	
	
	
	
	
	
	
	
	
	
	
	
	

	
	企   业
	13
	
	
	
	
	
	
	
	
	
	
	
	
	
	
	


注：1．活动中心和老年大学合署办公的，专职人员以其主要工作划分，不重复统计；兼职人员包括校领导、教师等非本单位编制内人员。

2．未成立机构的只统计工作人员数；各类人员与第一表不重复统计。

3．各级党委老干部局直属部门数据分别在序号2、6、10栏(行)中单独填报，不在其他栏目重复统计；“其他”机构及工作人员栏（列）：填报为离退休干部服务的其他单位情况。年内被批准列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另作说明，包括机构数、人数。
全区离退休干部活动场所基本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数字截止时间：2009年12月31日                              第三表

	       项目

数 

量

地区、单位
	序

号
	老  干  部  活  动  中  心(室、站)
	老  年  大  学

	
	
	总资产

（万元）
	日平均

参加活动

人数
	室外场地
	室内建筑
	数  量（所）
	建筑面积
	在校生

人  数
	历  届

结  业
人  数

	
	
	
	
	总面积

（㎡）
	当年新增
	总面积（㎡）
	当年新增
	合  计
	当年

新增
	合  计

（㎡）
	当年新增
	
	

	
	
	
	
	
	面积

（㎡）
	投资

(万元)
	
	面积

（㎡）
	投资

(万元)
	
	
	
	面积

（㎡）
	投资

(万元)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  计
	1
	
	
	
	
	
	
	
	
	
	
	
	
	
	
	

	自治区
	党委老干部局
	2
	
	
	
	
	
	
	
	
	
	
	
	
	
	
	

	
	行政单位
	3
	
	
	
	
	
	
	
	
	
	
	
	
	
	
	

	
	事业单位
	4
	
	
	
	
	
	
	
	
	
	
	
	
	
	
	

	
	企   业
	5
	
	
	
	
	
	
	
	
	
	
	
	
	
	
	

	盟市
	党委老干部局
	6
	
	
	
	
	
	
	
	
	
	
	
	
	
	
	

	
	行政单位
	7
	
	
	
	
	
	
	
	
	
	
	
	
	
	
	

	
	事业单位
	8
	
	
	
	
	
	
	
	
	
	
	
	
	
	
	

	
	企   业
	9
	
	
	
	
	
	
	
	
	
	
	
	
	
	
	

	旗

县

市

区
	党委老干部局
	10
	
	
	
	
	
	
	
	
	
	
	
	
	
	
	

	
	行政单位
	11
	
	
	
	
	
	
	
	
	
	
	
	
	
	
	

	
	事业单位
	12
	
	
	
	
	
	
	
	
	
	
	
	
	
	
	

	
	企   业
	13
	
	
	
	
	
	
	
	
	
	
	
	
	
	
	


注：各级党委老干部局直属部门数据在序号2、6、10栏（行）中单独填报，其他栏目不重复统计。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数字截止时间：2009年12月31日         单位：个·人                第四表

	        项

          目

数

字

地区、单位
	序

号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及离退休党员数
	长期不能参加

组织生活的党员数

	
	
	党  委
	党总支
	党支部
	党  员
	其中：
	小

计
	其中：

健康原因

	
	
	
	
	
	
	由 离 休

干部组成
的党支部
	
	由离退休

人员合建
的党支部
	
	由离退休与

在职人员合
建的党支部
	
	
	

	
	
	
	
	
	
	
	离  休

党  员
	
	离退休

党  员
	
	离退休

党  员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  计
	1
	
	
	
	
	
	
	
	
	
	
	
	

	自

治

区
	党委老干部局
	2
	
	
	
	
	
	
	
	
	
	
	
	

	
	行政单位
	3
	
	
	
	
	
	
	
	
	
	
	
	

	
	事业单位
	4
	
	
	
	
	
	
	
	
	
	
	
	

	
	企   业
	5
	
	
	
	
	
	
	
	
	
	
	
	

	盟

市
	党委老干部局
	6
	
	
	
	
	
	
	
	
	
	
	
	

	
	行政单位
	7
	
	
	
	
	
	
	
	
	
	
	
	

	
	事业单位
	8
	
	
	
	
	
	
	
	
	
	
	
	

	
	企   业
	9
	
	
	
	
	
	
	
	
	
	
	
	

	旗

县

市

区
	党委老干部局
	10
	
	
	
	
	
	
	
	
	
	
	
	

	
	行政单位
	11
	
	
	
	
	
	
	
	
	
	
	
	

	
	事业单位
	12
	
	
	
	
	
	
	
	
	
	
	
	

	
	企   业
	13
	
	
	
	
	
	
	
	
	
	
	
	


注：1．各级党委老干部局直属部门数据在序号2、6、10栏（行）中单独填报，其他栏（行）目不重复统计。
 2．第1、2、3列填写以离退休党员为主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数。
离休干部“两费”落实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数字截止时间：2009年12月31日       单位：元/年               第五表

	项目

数量

地区、单位
	序

号
	离休费拖欠情况（元）
	医药费拖欠情况​（元）
	当年清欠“两费”情况

	
	
	历年拖欠

累    计
	其中：

当年拖欠额
	历年拖欠  累    计
	其        中
	合  计
	其    中

	
	
	
	
	
	当年财政

拖    欠
	当年部门或

企业拖欠
	
	离 休 费
	医 药 费

	甲
	
	1
	2
	3
	4
	5
	6
	7
	8

	合   计
	1
	
	
	
	
	
	
	
	

	自治区
	党委老干部局
	2
	
	
	
	
	
	
	
	

	
	行政单位
	3
	
	
	
	
	
	
	
	

	
	事业单位
	4
	
	
	
	
	
	
	
	

	
	企   业
	5
	
	
	
	
	
	
	
	

	盟市
	党委老干部局
	6
	
	
	
	
	
	
	
	

	
	行政单位
	7
	
	
	
	
	
	
	
	

	
	事业单位
	8
	
	
	
	
	
	
	
	

	
	企   业
	9
	
	
	
	
	
	
	
	

	旗县市区
	党委老干部局
	10
	
	
	
	
	
	
	
	

	
	行政单位
	11
	
	
	
	
	
	
	
	

	
	事业单位
	12
	
	
	
	
	
	
	
	

	
	企   业
	13
	
	
	
	
	
	
	
	


注：1．当年拖欠额：指当年发生的医药费（离休费）超过当地规定时间至统计截止日期仍未报销（发放）的医药费（离休费）总额。

2．“历年拖欠累计”：指以前年度在统计截至日期前仍未报销（发放）的医药费（离休费）与当年拖欠的总和。

3．当年清欠“两费”：指当年清理以前年度拖欠“两费”情况，不含本年度应发生的离休费和应报销的医药费。

4．由各级老干部局直接管理且医药费全额列入财政预算的原企业离休干部的情况统计在各级“党委老干部局”栏内；由主管部门管理的原企业离休干部的情况按主管部门性质填报。
盟市离休干部医药费财政支出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数字截止时间：2009年12月31日     单位：人·万元/年             第六表
	地  区
	医药费全额列入财政预算的
	实行财政补贴的
	人均医药费最高的旗县市区
	人均医药费最低的旗县市区

	
	人  数
	全年实际

支出总额
	人  数
	财政补贴总额
	地区名称
	年人均支出
	地区名称
	年人均支出

	合    计
	
	
	
	
	
	
	
	

	呼和浩特
	
	
	
	
	
	
	
	

	包    头
	
	
	
	
	
	
	
	

	呼伦贝尔
	
	
	
	
	
	
	
	

	兴 安 盟
	
	
	
	
	
	
	
	

	通    辽
	
	
	
	
	
	
	
	

	赤    峰
	
	
	
	
	
	
	
	

	锡    盟
	
	
	
	
	
	
	
	

	乌兰察布
	
	
	
	
	
	
	
	

	鄂尔多斯
	
	
	
	
	
	
	
	

	巴彦淖尔
	
	
	
	
	
	
	
	

	乌    海
	
	
	
	
	
	
	
	

	阿    盟
	
	
	
	
	
	
	
	


注：人均医药费最高和最低地区，以旗县市区和盟市直属机关为一个统计单位，“年人均支出数”以医药费全额列入财政预算人员当年实际发生的应报销医药费为基数。本表由盟市委老干部局填报。

区直未全额列入财政预算的离休干部医药费支出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数字截止时间：2009年12月31日     单位：人·元/年                第七表
	医药费未全额列入财政预算的离休干部人数
	实 行 财 政 补 贴 单 位
	自  筹  单  位 
	历年拖欠

累    计

（元）

	事 业
	企 业
	享受补贴

人数
	当年医药费支出总额（元）
	其    中
	当年清理历年拖欠
	离休干部人数
	当年医药费支出总额（元）
	其     中
	

	
	
	
	
	财政补贴

（元）
	自筹资金

（元）
	人 均(元)
	总    额   (元)
	财政补贴

(元) 
	自筹资金

(元) 
	
	
	当年医药 费

（元）
	当年人均(元) 
	清理历年拖欠(元) 
	

	
	
	
	
	
	
	
	
	
	
	
	
	
	
	
	


注：1．“清理历年拖欠”：指当年清理以前年度拖欠医药费数额。

2．“历年拖欠累计”：指以前年度与当年超过规定报销时间至统计截至日期仍未报销的医药费总额。

3．实行财政补贴单位的“当年医药费支出总额”不含当年清理历年拖欠数。

委托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企业离休干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数字截止时间：2009年12月31日       单位：人               第八表

	项

目

数 量

地区、单位
	序

号
	总

数
	
	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中共

党员
	生活不能自理
	80岁

以下
	80岁及

以上
	红军时期
	抗战前期
	抗战后期
	解放战争时期

	甲
	
	1
	2
	3
	4
	5
	6
	7
	8
	9

	合   计
	1
	
	
	
	
	
	
	
	
	

	自
治
区
	党委老干部局
	2
	
	
	
	
	
	
	
	
	

	
	行政单位
	3
	
	
	
	
	
	
	
	
	

	
	事业单位
	4
	
	
	
	
	
	
	
	
	

	盟

市
	党委老干部局
	5
	
	
	
	
	
	
	
	
	

	
	行政单位
	6
	
	
	
	
	
	
	
	
	

	
	事业单位
	7
	
	
	
	
	
	
	
	
	

	旗

县

市

区
	党委老干部局
	8
	
	
	
	
	
	
	
	
	

	
	行政单位
	9
	
	
	
	
	
	
	
	
	

	
	事业单位
	1*
	
	
	
	
	
	
	
	
	


注：本表统计委托各级党委老干部局及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企业离休干部情况。
易地安置离休干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统计时间截至： 2009年12月31日            单位：人       第九表
	数           项

目       目

级        别
	总    数
	其   中:
	单位性质

	
	
	区内安置
	区外安置
	行政
	事业
	企业

	总      计
	
	
	
	
	
	

	享受正省(部)级以上待遇
	
	
	
	
	
	

	享受正省(部)级单项待遇
	
	
	
	
	
	

	享受副省(部)级待遇
	
	
	
	
	
	

	享受副省(部)级单项待遇
	
	
	
	
	
	

	享受正地(厅、司、局)级待遇
	
	
	
	
	
	

	享受副地(厅、司、局)级待遇
	
	
	
	
	
	

	享受正县(处)级待遇
	
	
	
	
	
	

	享受副县(处)级待遇
	
	
	
	
	
	

	享受正、副乡(科)级待遇
	
	
	
	
	
	

	享受其他待遇
	
	
	
	
	
	


注：易地安置指正式办理易地安置手续的离休干部。
离退休干部无工作遗属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统计时间截至： 2009年12月31日             单位：人     第十表

	          项  目

数  目

类  别
	总  数
	性  别
	居住地
	离退休干部归管单位性质

	
	
	男
	女
	城 镇
	农村

（牧区）
	行政
	事业
	企业
	其他

	合  计
	
	
	
	
	
	
	
	
	

	离休干部遗属
	
	
	
	
	
	
	
	
	

	退休干部遗属
	
	
	
	
	
	
	
	
	


注：遗属仅指配偶，不包括子女和其他亲属。
厅局级以上退休干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数据截止日期为2009年12月31日           单位：人      第十一表

	   项  目

   数  目

类 别
	总

    数
	年 龄（岁）
	性  别
	中共党员 
	民  族
	退 休 时 间(年)
	所在单位性质

	
	
	65及以下
	66-70
	71-75
	76及
以上
	男
	女
	
	汉
	蒙古
	其他
	1990

年 前
	1991--

2000年 
	2001--

2008年 
	本年内
	行政
	事业
	企业

	总  计
	
	
	
	
	
	
	
	
	
	
	
	
	
	
	
	
	
	

	正省级
	
	
	
	
	
	
	
	
	
	
	
	
	
	
	
	
	
	

	副省级
	
	
	
	
	
	
	
	
	
	
	
	
	
	
	
	
	
	

	正厅级
	
	
	
	
	
	
	
	
	
	
	
	
	
	
	
	
	
	

	副厅级
	
	
	
	
	
	
	
	
	
	
	
	
	
	
	
	
	
	


注：1. 副盟市（厅局）级不含在机构改革中享受提格单项待遇后的提前退休人员。 
2.“退休时间”列“本年内”数据应等于“本年合计数”与“上年合计数”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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